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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函
地址：10050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6號

聯絡人：林福田

聯絡電話：02-23959825#3795

電子信箱：stephen@cdc.gov.tw

受文者：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3月20日

發文字號：肺中指字第1090030269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所詢中醫學系考生得否比照醫學系與牙醫學系，如為具感

染風險者，於受追蹤管理期間可在一定條件下參加個人申

請第二階段甄試一節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會109年3月16日招聯字第1090000088號函。

二、依本中心訂定之具感染風險者追蹤管理機制，居家隔離及

居家檢疫管制對象於隔離/檢疫期間，必須留在家中或地方

政府指定範圍內，禁止外出，另社區監測通報採檢個案，

自採檢醫院返家後，於接獲通知檢驗結果前，亦應留在家

中，不可外出，以降低一旦發病傳染他人的風險。

三、在各校擇定適當場所設置隔離試場、完善相關設備及管理

流程，且全程落實隔離防護措施原則下，本中心同意醫學

系、牙醫學系及中醫學系學生若為居家隔離、居家檢疫及

社區監測通報採檢個案，於受追蹤管理期間得參加第二階

段甄試，另請於第二階段甄試辦理前，將各校規劃之防護

措施送本中心備查。

正本：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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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

52


